	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外交及國防、財政、教育及文化五委員會第4次聯席會議紀錄

	一、繼續審查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動物用藥殘留標準」案；二、繼續審查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進口牛肉檢疫及查驗作業程序」案；三、繼續審查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美國及加拿大牛肉及其產品之進口規定」案；四、繼續審查衛生福利部函送「散裝食品標示規定」案；五、繼續審查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散裝食品標示規定」第五點規定案；六、繼續審查衛生福利部函為廢止101年9月6日公告之「散裝食品標示相關規定」案；七、繼續審查衛生福利部函送「包裝食品之豬肉及豬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標示規定」案；八、繼續審查衛生福利部函送「直接供應飲食場所供應食品之豬肉及豬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標示規定」案　　　　（頁次：２１１－３６８）

	發言者
	蔣萬安（主席）、林德福、蔡壁如、賴士葆、邱泰源、鄭麗文、吳斯懷、曾銘宗、
江啟臣、邱臣遠、蘇巧慧、王婉諭、溫玉霞、楊瓊瓔、陳玉珍、李貴敏、邱顯智、
張育美、陳椒華、劉建國、陳以信、李德維、徐志榮、鄭正鈐、楊　曜、謝衣鳯、
林奕華、吳怡玎、廖婉汝


	
	

	
	

	
	

	
	

	
	

	
	

	
	

	
	




